八公山区第一中学教职工大会关于《八公山区第一中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实施方案》票决结果的公示
八公山区第一中学教职工大会于2021年1月11日下午在报告厅召开，应到56人，1人因病请假，1 人产假，实到54人。以51票赞同，1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八公山区第一中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实施方案》。现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1月12日－－1月18日。
公示电话：0554－2196316

八公山区第一中学
2021年1月12日

八公山区第一中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为做好我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1、 评（聘）岗位
根据上级核定职位数进行评（聘）。
2、 岗位条件
评（聘）教师专业技术人员须具备：
（1） 具备按照国家规定程序取得的相应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2） 能全面履行本岗位职责。
（3） 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且师德考核合格者。
（4） 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5） 支教或交流满一年以上。
（6） 尚未达到离退休年龄且担任教学工作的。
3、 评（聘）程序和方法
（1） 成立评（聘）委员会
主任：王志波
委员：余叶和、尹宗山、张高学、陈军、程礼节、王怀军、陈朝阳、陈立金
（2） 制定量化评分标准并提请职代会通过。
（3） 评（聘）方法：
1. 教师个人提出申请并上交评审材料。
2. 对申报教师进行资格审查。
3. 评审委员会按职代会通过的量化计分标准对申报教师进行成绩计算并按成绩排出名次。
4. 对申报人员成绩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一周，经公示无异议后，按分数从高到低顺序确定拟上报评（聘）人员名单，上报区教育体育局。
4、 其它有关说明
1. 在评（聘）过程中，学校将坚持“六公开”即政策公开、岗位公开、评（聘）条件公开、程序公开、办法公开、聘任结果公开。接受教职工监督。
2. 本方案未尽事宜，按上级文件的规定执行。
3. 本方案由八公山区第一中学评（聘）委员会负责解释。


八公山区第一中学教师职称评（聘）方案量化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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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核评（聘）对象：具备相应的任职资格的在职教师。
2、 业绩考核时间范围：任现职以来（评一级教师，则是任二级教师以来；评高级教师则是任一级教师以来）。
3、 支教或交流满一年以上。
4、 学历：研究生（教育类硕士学位）5分，本科4分，专科3分。
5、 教龄：1分/年。（以认定的实际教龄为准）。
6、 年度考核：优秀1分/年（含师德考核，同年两者不兼得）。
7、 工作量：担任年级组长、教研组长职务每学期0.25分，；在本校担任中层干部、班主任每学期0.5分。
8、 表彰奖励：获省、市、区优秀教师（含优秀班主任、教育工作者、党员）表彰，按3、2、1分/次（须证书，每年取最高值）。
9、 论文获奖：市一、二、三等奖分别计2、1.5、1分；省一、二、三等奖分别计3、2.5、2分；国家级一、二、三等奖分别计4、3、2分；发表在教育正刊上的论文（副刊、增刊、论文集不计分），在上述各个不同级别中按相应的级别一等奖计分并另加2分。
10、 科研课题：立项负责人按区级2分，市级3分，省级4分，国家级6分，参加人按相应级别1/2计分，结项按区级3分，市级4分，省级5分。（同一课题不累加）
11、 省、市、区级团体奖励，负责人分别计3、2、1分，文体活动团体获奖学生所在班级班主任计1/4。无竞赛科目以区、市组织的期末检测为准，区、市平均分及以上分别计任课教师1、2分（同项取最高分）
12、 教师本人参加各类教学竞赛获奖：区级一、二、三等奖分别计1分、0.5、0.25分/次，市级一、二、三等奖分别计2分、1.5、1分/次，省级一、二、三等奖分别计3分、2、1分/次（同一课题取最高分）。
13、 教学骨干：市级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名师工作室主持人计3分，名师工作室参加人员计2分；区级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名师工作室主持人计2分，名师工作室参加人员计1分（含教坛新星、教学能手等，同类取最高分）。
14、 近三学期备课笔记和听课笔记记录合格计2分。
15、 继续教育：达到规定学时计2分。
16、 考勤：前一年全勤计2分（全勤指没有请过事假、无旷工，病假累计不超过3天，以记录为准），达不到全勤不得分。
17、 本细则经教职工大会通过后实施，由学校职称聘任委员会负责解释。

八公山区第一中学职称评（聘）委员会
2021年1月11日

